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地方志编撰及档案征集”项目

决算金额 358.60万元

评价分值 89.36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市文联2018年“地方志编撰及档案征集”项目绩效目标

为：通过及时编辑市摄影志、市音乐志、市杂技志、文联大事

记、市音乐志等8项上海市志·艺术志四卷编纂、文联大事记、

《上海百年故事》和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编撰以及完成美术藏

品管理工作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上海历史文化事迹，满足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文学艺术素养，推动地方志事业

繁荣发展，保障项目顺利进行。

2018年的“地方志编撰及档案征集”项目的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较好：

（1）项目有相关的政策制度、计划、规定等文件保障项

目能顺利进行。但子项目的管理实施细则不够健全完善，地方

志编撰文稿的质量评审、验收机制不够明确、健全。

（2）2018年“地方志编撰及档案征集”项目申报预算资

金并经上海市财政局批准同意项目预算额为3,585,589.00.00



元 ， 预 算 实 际 执 行 金 额 为 2,770,246.53 元 。 预 算 执 行 率

77.26%，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3）按计划完成了市摄影志、市音乐志、市杂技志、文

联大事记、市音乐志等8项上海市志·艺术志四卷编纂、文联大

事记、《上海百年故事》和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编撰以及完成

美术藏品管理工作。通过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通过资料查阅、筛选、

摘抄、复制、整理等，由编撰人员完成市志编撰工作，项目单

位相关工作人员按档案管理的要求完成美术藏品管理等档案

征集工作。

（4）及时完成了8项上海市志·艺术志四卷编纂工作及文

联大事记、《上海百年故事》和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编撰以及

完成美术藏品管理工作。

（5）严格执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地方志书评审验收办

法，较高质量完成了“地方志编撰及档案征集”项目。其编撰

的地方志文稿均经过权威专家严格公正评审，获得了各省市区

文联同行的肯定，项目质量情况有较好的保证，但由于缺乏地

方志发行量等群众评价指标对体现地方志质量有一定影响。

（6）项目的总体实施效益较好。2018年市文联“地方志

编撰及档案征集”项目各参与方对项目管理情况和实施结果比

较满意，满意度良好。项目有《地方志工作条例》、《部门内

部管理制度》等文件作为指导方针，项目的长效管理情况较好，



但项目管理部门对地方志文稿的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不够完

善，质量验收机制不够完善，对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影响。

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健全完善，管理制度健全性有待提高

项目的绩效目标编制在明确、细化方面，缺乏完善和明确

细化的绩效目标，比如地方志作品数量、培训工作的次数等。

同时，项目主管部门虽然制定了项目整体实施的管理制度，但

是对具体子项目的实施过程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比如地方志

编撰的中期质量检查、档案征集流程的规范性管理等，对项目

单位在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有待提高。

2、项目管理部门对地方志作品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项目虽然在地方志编撰工作结束后组织了相关专家审进

行评议、审查、验收等以保障地方志质量，但是后期没有结合

地方志发行量以及网络阅览量等群众评价指标建立完善的综

合评价体系，因此不利于体现项目整体的质量情况。

整改建议 1、健全和完善绩效目标编制和项目管理制度建设，保障项目

更加规范有序进行

建议项目主管部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项目绩效目标的编

制与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对各子项目实施过程的管理制度，保

障项目更加规范有序进行。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志编辑工作

应组织专家进行中期评审及对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对项

目实施的验收结果与计划实施的内容之间的联系形成书面的



总结报告，以便于项目今后的实施与管理。制定合理的验收机

制和中期跟踪机制，保障项目能够按照项目实施期限内完成。

2、建议项目单位进一步完善地方志作品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

把地方志发行量、网络阅览量等指标与专家评价和群众认

可统一起来，以此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有利于提

升项目的成果质量，推动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整改情况

已按照建议依实际情况做修改。



项目名称 2018年“文艺平台舆情服务”项目

决算金额 461万元

评价分值 89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市文联2018年“文艺平台舆情服务”项目绩效目标为：文艺

领域相关宣传、报道，做好市文联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以及

及时编辑出版《上海采风》和《上海戏剧》两本会刊以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文学艺术素养，推动文艺创作

繁荣发展，保障项目顺利进行。

2018年的“文艺平台舆情服务”项目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

好：

（1）项目有相关的政策制度、计划、规定等文件保障项目能

顺利进行，且各项制度基本能有效执行。但子项目的管理实施

细则不够健全完善，项目预算执行进度与实施进度不够一致。

（2）2018年“文艺平台舆情服务”项目申报预算资金并经上

海市财政局批准同意项目预算额为4,610,000.00元，预算实际

执行金额为4,610,000.00元。预算执行率100%，项目的预算

执行情况较好。

（3）按计划完成了编辑出版《上海采风》和《上海戏剧》两



本会刊。征集摘选优秀的原创作品，探讨评论文化艺术热点，

采访文艺专家，按计划完成编辑所有栏目板块并且两本会刊按

全年计划都完成出版12期。

（4）及时完成了文艺平台的日常运行和维护，保障了和文联

会员及群众的沟通平台正常运行。

（5）及时完成了发行《上海采风》和《上海戏剧》两本会刊。

两本会刊都是月刊，按计划每月及时完成了会刊发行。

（6）较高质量完成了“文艺平台舆情服务”项目。其摘录的

文章均经过权威专家严格公正评审，获得了各省市区文联同行

的肯定，项目质量情况有较好的保证，但由于缺乏会刊发行量

等群众评价指标对体现会刊精品率有一定影响。

（7）项目的总体实施效益较好。2018年市文联“文艺平台舆

情服务”项目各参与方对项目管理情况和实施结果比较满意，

满意度良好。两本期刊均被多个期刊学术网站收录以及图书馆

馆藏，项目的影响力较大。项目有《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文艺会刊及上海戏剧长期发展规划》

等文件作为指导方针，项目的长效管理情况较好，但项目管理

部门对两本会刊的作品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对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影响。



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不够明确细化

项目的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在明确、细化方面，缺乏完善和明确

细化的绩效目标和相应的指标体系内容。针对各子项目虽有涉

及，但不够全面，仍需更进一步细化相关工作内容，以便项目

今后的实施。

2、项目的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完善

项目在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有相应管理制度的支

持,但是对具体子项目的管理实施细则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项

目开始前没有书面具体、详尽的工作计划，未明确各项结算工

作开展及完成的期限，同时没有相关的验收标准，项目的相关

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细化。

整改建议 1、合理细化项目绩效目标编制

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

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年22号文）的要求，在编制项目

预算时，进一步规范和明确相应的绩效指标。应当进一步规范

和量化相应的绩效指标，结合项目现实的相关因素，尽可能将

绩效目标细化，以保证预算执行的准确性和匹配性。

2、健全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建设，保障项目更加规范有序进

行

建议项目管理部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如项

目的管理细则，其中包含项目的具体工作计划、对期刊的验收

制度等内容，如完善对两本会刊的作品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



等。保障项目更加规范有序进行，对本项目的验收情况进行相

应管理与考核。

整改情况
1、根据项目的执行情况完善及细化了绩效目标，加强其合理

性和可量化程度。

2、正在健全、完善管理制度。



项目名称 2018 年“文联及十二家协会展览演出费”项目

预算金额 1,072.82 万元

评价分值 87.49 分

评价等级 良

评价结论

对 2018 年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及 12 家协会展演”项

目财政支出绩效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后，项目得分为 93.41 分。

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沪财绩 2014 年 22 号文）要求，结合本次评价得分值，

项目本次绩效评级为优。

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明确性方面还需进一步提高

2018 年市文联“文联及 12 家协会展演”项目在项目绩效目标编

制时，设定不够完整，在产出指标方面不够细化，无法全面反映

出项目所应达成的产出目标，且在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方面还

有待完善，在绩效目标编制明确性上仍需进一步提高。

2、针对子项目的管理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2018 年市文联“文联及 12 家协会展演”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针

对子项目具体的实施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完善，在组织开展各项履

职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有相应管理制度的支持,但是对还不够健全

和完善，在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上还有待提高。

3、前期调研不足，项目计划存在未完成的子项目

2018 年度“文联及 12 家协会展演”项目申报时，所申报的“市

民美术大展”项目及“阿拉爸妈——发现身边的真、善、美”摄



影展览项目并未完成，影响了预算执行率。

整改建议

1、建议项目单位加强项目进一步完善目标编制，结合实际情况合

理科学设置项目绩效目标。

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沪财绩 2014 年 22 号文）的要求，通过比对往年的实施

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在编制项目预算时应当同时建立较为完善

和明确细化的相关绩效指标，为项目最终绩效目标的实施完成提

供保障。

2、建议针对子项目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

建议针对“文联及 12 家协会展演”项目的各子项目，建立完善各

类管理制度或规章，进一步确保项目工作的开展。

3、建议加强前期调研工作，加强对项目的跟踪管理工作。

建议市文联针对项目安排，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尽量减少其他因

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按时完成项目预期的计划，并做好对项目

进程的跟踪管理，及时对项目进度进行监督与纠偏，保障项目计

划与实施的匹配性。

整改情况 已按照建议落实整改，具体整改内容正在进行中。



项目名称 2018 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舞蹈节”项目

预算金额 450 万元

评价分值 88.86 分

评价等级 良

评价结论

对市文联 2018 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舞蹈节”项目财政支出绩

效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后，项目得分为 88.86 分。根据上海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

财绩 2014 年 22 号文）要求，结合本次评价得分值，项目本次绩

效评级为“良”。

存在问题

1、绩效指标不够细化

2018 年市文联“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舞蹈节”申报时编制的绩效目

标，与实际绩效考核需要的目标与项目实际实施的内容匹配性不

够，所反映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还有待完善。

2、项目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2018 年度市文联“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舞蹈节”项目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未能建立相应的项目管理机制，不能很好的对项目的进程进

行管理，完善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等制度的缺失不利于对经费使用

过程进行有效的跟踪和及时的反馈，不利于及时掌握项目开展过

程中的经费使用进度等信息。

3、项目宣传部分预算执行率不高

项目中子项目宣传部分预算资金为 706,500.00 元，实际执行中

487,436.00 元，该部分预算执行率仅为 68.99%，这是影响项目



整体预算执行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整改建议

1、完善并细化相关绩效指标内容

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沪财绩 2014 年 22 号文）的要求，对“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舞蹈节”项目预算进行绩效目标的编制，规范项目绩效目标内

容，进一步提高绩效目标与项目实际实施的内容匹配性，完善项

目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突出项目执行的高效性。

2、进一步完善并加强相关管理制度

建议市文联进一步健全、完善项目的管理制度，建立相关的完善

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等制度。同时，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相关部

门需要全面落实制度建设,做好统筹管理工作,提高相关工作平衡

性。以便及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升对经费使用

过程的跟踪有效性和反馈及时性。

3、加强前期调研工作，完善预算编制

对于项目预算编制合理性问题，建议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

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 2014 年 22

号文）的要求，结合上年项目实施情况对“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舞

蹈节”项目预算进行编制，进一步提高项目预算与实际实施的内

容匹配性，提高预算执行率。

整改情况 已按照建议落实整改，具体整改内容正在进行中。




